光明区关于促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抢抓微短剧作为新兴数字内容形态及文化出海新赛道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光明科学城科创优势与“科学+艺术”特色IP，根据《深圳市推动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圳市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修订版）》《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光明区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支持平台载体建设与运营

（一）扶持影视基地（平台）建设。对专注人工智能应用的影视基地（平台），实际使用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以上，且能够提供拍摄场景、影视制作等相关功能的，在正常经营一年后，根据项目运营情况，按实际建设投资总额的30％分批给予最高500万元扶持。

（二）支持影视基地运营服务。对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运营的经认定或经备案建设的影视基地和影视服务平台，对在年度内服务影视项目达到一定规模的，可分档给予每年最高30万元扶持，最多扶持三年。

（三）支持微短剧OPC社区运营。对经认定的微短剧OPC社区运营机构，按入驻OPC数量、创作产出等情况给予运营资助，单个社区年度资助不超过100万元，同一社区累计扶持不超过3年。
二、支持内容创作与发行推广
（四）支持优秀影视作品创作。对入选中宣部（国家电影局）、国家广电总局、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省广电局、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重点支持的影视作品项目，按获得最高一级资金支持的50%，给予最高不超过300万元配套扶持。对反映光明题材，有效宣传提升光明城市形象的作品，可在上述标准上增加50%的支持额度。
（五）打造科幻产业创新高地。推动“科学、科普、科幻、科创”四科联动，支持打造高品质科幻电影、科幻动漫等特色产品，在本政策相关资助标准基础上额外增加不超过50%金额。

（六）支持影视作品发行播映。近2年内出品并首次进入院线上映或在重点频道黄金时段、主要网络视频平台播出的原创影视作品，按电影票房和网络平台发行播映收益总额的5%给予每家企业每年最高100万元扶持，累计扶持不超过三年。
（七）推动影视作品出海。对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在海外发行影视作品的，按发行播映收益的10%给予每家企业每年最高100万元扶持，累计扶持不超过三年。
（八）培育文化IP市场。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进行影视IP授权的，根据授权收入的5%给予每年最高100万元扶持；对利用授权IP创作影视精品，并首次公开播映的，根据发行收益的10%，给予最高50万元扶持。

（九）给予重点奖项奖励。对获得国际国内重大奖项的原创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动画电影、网络微短剧项目，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对获得提名奖的，按相应奖项级别的30%给予最高30万元奖励。

（十）引导金融资本与社会投资。支持社会资本对光明区的影视精品创作、IP孵化及出海等项目进行投资，自投资划款之日起满1年的，按不超过实际投资金额的3%给予奖励，单个项目最高奖励100万元，每家机构每年最高奖励500万元。

三、附则

本措施原则上同市级以上政策可叠加享受，但同一项目所获各级财政资助资金不得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50%。与光明区其他同类优惠措施由企业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选择适用，不重复资助。所需资金从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纳入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并视当年财力保障情况实行总额控制，具体以当年发布的申请指南为准。

本措施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和制定配套操作细则。本措施自XXXX年XX月XX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